	台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故自述紀錄         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填寫說明
	1. 事實經過必須填寫確實，不得說謊並須寫明發生原因地點、時間、相關人員姓名。
2. 自述時應確實檢討錯誤所在及改進之具體辦法，以後應依改正辦法確實做到，不得再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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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別
	

	1. 事實經過敘述(含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、如何、為何?)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
